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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

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
 

2017 年 11 月 14 日，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

第四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、

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等规定，独立董事会前审核了公司提交的相

关资料，并进行了必要的调查、质询和咨询工作，同意将下述议

案提请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。 

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现金收购四川会东大梁矿业有限公司 68.14%股权

的关联交易议案 

1. 公司现金收购公司控股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

的四川会东大梁矿业有限公司 68.14%股权，能够有效解决与控

股股东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，符合公司发展战

略，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，提高公司矿产资源储量，从而

增强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，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； 

2.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交易定价及拟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

《产权交易合同》，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，

并经青海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

果为依据，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，上市公司和非关联

股东的利益未受损害； 

3. 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符



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的规定。 

二、关于现金收购四川会东大梁矿业有限公司 14.82%股权

的议案 

1. 公司现金收购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四川会东大

梁矿业有限公司 14.82%股权，有利于进一步增加公司矿产资源

储量，增强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，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； 

2. 本次现金收购事项的交易定价及拟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

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，

并经青海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或备案的评估结

果为依据，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，未损害公司及股东

的利益； 

3. 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

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 

三、关于受让四川会东大梁矿业有限公司 17.04%股权的议

案 

1. 公司受让四川发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四川会东大

梁矿业有限公司 17.04%股权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有利于优化

公司产业结构，能够保证公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； 

2. 本次股权受让事项，采取在产权交易市场参与竞买的方

式，且竞买价格以不高于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

的，并经青海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或备案的评估

结果为依据，遵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，未损害公司及股

东的利益； 



3. 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

《公司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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